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收购福泉川东股权的意见 

公司拟收购贵州省福泉磷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泉磷矿”）所持贵州福

泉川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泉川东”）15%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大写：叁仟万元整）。因本次交易对手方福泉磷矿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

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

法人，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由于福泉川东目前尚处于建设期，且其股东认缴出资额尚未全部实缴到位，

公司控股股东川恒集团及福泉磷矿承诺：如川东集团未按照章程履行实缴出资义

务，经川恒股份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主张后，福泉川东的注册资本仍不足，因此而

给川恒股份造成的全部损失，由川恒集团承担补足。 

本次交易以转让方实缴出资额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吴海斌先生、段浩然先生、彭威洋先生

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一致同意公司收购

福泉川东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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